富康社区关于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
专项资金使用公示

依照《内蒙古自治区社区党组织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为使用好社区党组织建设专项资金，通过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并召开会议讨论研究，制定本方案：
一、事    项：为社区建成“居民共享小屋”，制作图版，旨在通过直观展示，让居民快速知晓相关规则，提升共享小屋使用率与积分制度参与度，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氛围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项目实施内容 牌匾制作：2277.3元（含22.77元税） 共享小屋&积分兑换墙体喷绘设计制作：752.48元. 探照灯购置：732.67元（含7.33元税） 数量：6个，单价122.112元/个，保障夜间场景使用安全
三、资金预算（总3800元）
四、公示日期：2025年10月21日——2025年10月27日
五、公示期内如有异议，请广大党员群众及时向富康社区进行反映。
联系电话：0475-4222031

            中共奈曼旗大沁他拉街道富康社区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7日

